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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3日下午15:00（星期一）；

②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6月23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友阿总部大厦13楼1301会议室（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朝阳前街9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子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53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28,922,171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37.938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00,478,6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725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2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8,443,5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2129%。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529名（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8,473,4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2150%。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240,6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180％；反对1,887,
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8％；弃权 48,794,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730,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52％。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791,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510％；反对1,887,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91％；弃权48,794,
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730,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799％。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更新后）的议案》；

2.01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205,8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114％；反对1,881,
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8％；弃权 48,834,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77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28％。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757,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239％；反对1,881,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48％；弃权48,834,
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77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113％。

2.02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568,7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909％；反对1,881,
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8％；弃权 49,471,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410,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3％。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120,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280％；反对1,881,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48％；弃权49,471,
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410,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072％。

2.03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800,8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48％；反对1,968,
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21％；弃权 49,153,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088,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31％。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352,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086％；反对1,968,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19％；弃权49,153,
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088,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595％。

2.04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520,3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818％；反对1,861,
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19％；弃权 49,540,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431,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3％。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071,6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903％；反对1,861,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88％；弃权49,540,
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431,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608％。

2.05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177,0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59％；反对1,88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70％；弃权 48,856,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791,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70％。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728,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015％；反对1,88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99％；弃权48,856,
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791,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286％。

2.06定价基准日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215,7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351％；反对3,200,
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52％；弃权 49,505,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429,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7％。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5,767,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748％；反对3,200,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16％；弃权49,505,
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429,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336％。

2.07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826,0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505％；反对3,200,
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51％；弃权 48,895,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794,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44％。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377,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4499％；反对3,200,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10％；弃权48,895,
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794,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591％。

2.08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499,7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888％；反对3,203,

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58％；弃权 49,218,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117,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54％。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051,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959％；反对3,203,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39％；弃权49,218,
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117,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102％。

2.09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75,6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00％；反对1,95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3％；弃权 49,188,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094,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7％。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326,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890％；反对1,95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44％；弃权49,188,
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094,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865％。

2.10过渡期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23,9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203％；反对1,909,
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0％；弃权 49,289,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229,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8％。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275,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488％；反对1,909,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1％；弃权49,289,
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229,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652％。

2.11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154,0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16％；反对1,900,
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3％；弃权 48,867,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804,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91％。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705,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836％；反对1,900,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2％；弃权48,867,
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804,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372％。

2.12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876,0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90％；反对1,882,
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9％；弃权 49,163,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104,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1％。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427,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672％；反对1,882,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2％；弃权49,163,
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104,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676％。

2.13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843,6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29％；反对1,883,
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0％；弃权 49,195,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135,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11％。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394,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420％；反对1,883,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8％；弃权49,195,
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135,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922％。

2.14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475,914,8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782％；反对1,899,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1％；弃权 51,107,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1,049,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26％。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5,466,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06％；反对1,899,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85％；弃权51,107,
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49,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809％。

2.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537,0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59％；反对3,190,
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32％；弃权 49,194,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136,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9％。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088,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2249％；反对3,190,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3％；弃权49,194,
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136,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918％。

2.16定价基准日

总表决情况：同意474,920,5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903％；反对3,187,
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27％；弃权 50,813,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71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71％。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4,471,8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9667％；反对3,187,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12％；弃权50,813,
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71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521％。

2.17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同意474,195,7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532％；反对3,197,
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46％；弃权 51,528,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1,36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2％。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3,747,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4025％；反对3,197,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90％；弃权51,528,
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36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085％。

2.18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474,917,8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897％；反对3,190,
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32％；弃权 50,813,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71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71％。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4,469,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9646％；反对3,190,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3％；弃权50,813,
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71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521％。

2.19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475,561,9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115％；反对1,936,
7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62％；弃权 51,423,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1,353,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3％。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5,113,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4659％；反对1,936,7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75％；弃权51,423,
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353,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265％。

2.20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243,4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404％；反对1,885,
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4％；弃权 50,793,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716,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32％。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5,794,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964％；反对1,885,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74％；弃权50,793,
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716,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362％。

2.21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802,1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51％；反对1,882,
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0％；弃权 49,237,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17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90％。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353,4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097％；反对1,882,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6％；弃权49,237,
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17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248％。

2.22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238,6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395％；反对1,903,
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8％；弃权 50,780,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720,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7％。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5,789,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927％；反对1,903,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4％；弃权50,780,
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720,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259％。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536,7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849％；反对1,87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2％；弃权 49,506,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435,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0％。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088,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31％；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506,
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435,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348％。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127,7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66％；反对1,901,
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6％；弃权 48,892,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821,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38％。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679,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631％；反对1,901,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4％；弃权48,892,
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821,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565％。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96,6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40％；反对1,922,
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6％；弃权 49,202,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128,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24％。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347,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054％；反对1,922,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8％；弃权49,202,
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128,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978％。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527,3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831％；反对1,87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2％；弃权 49,516,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43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17％。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078,6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958％；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516,
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43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421％。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170,5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47％；反对1,87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2％；弃权 48,873,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80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01％。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721,8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964％；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8,873,
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80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414％。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

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833,0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09％；反对1,87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2％；弃权 49,210,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13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39％。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384,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337％；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210,
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13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041％。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855,9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52％；反对1,87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2％；弃权 49,187,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10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6％。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407,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515％；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187,
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10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863％。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
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865,5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70％；反对1,87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2％；弃权 49,178,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088,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78％。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416,8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590％；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178,
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088,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788％。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025,4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73％；反对1,87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2％；弃权 49,018,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928,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76％。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576,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835％；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018,
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928,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544％。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015,7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54％；反对1,882,
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9％；弃权 49,024,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93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87％。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567,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759％；反对1,882,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0％；弃权49,024,
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93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590％。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首次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024,1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70％；反对1,884,
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2％；弃权 49,013,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93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67％。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575,4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825％；反对1,884,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66％；弃权49,013,
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93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510％。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384,0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560％；反对1,878,
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2％；弃权 49,659,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574,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8％。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935,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842％；反对1,878,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3％；弃权49,659,
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74,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535％。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999,7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24％；反对1,871,
7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39％；弃权 49,050,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957,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7％。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551,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635％；反对1,871,7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9％；弃权49,050,
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957,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796％。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333,9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465％；反对1,878,
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2％；弃权 49,709,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624,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3％。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885,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52％；反对1,878,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3％；弃权49,709,
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624,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925％。

1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985,1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697％；反对1,888,
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71％；弃权 49,048,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975,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3％。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536,4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521％；反对1,888,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01％；弃权49,048,
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975,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778％。

1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616,4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999％；反对1,919,
7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0％；弃权 49,385,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305,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71％。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167,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651％；反对1,919,7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3％；弃权49,385,
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305,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406％。

1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628,9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023％；反对1,907,
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06％；弃权 49,385,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308,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71％。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180,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748％；反对1,907,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6％；弃权49,385,
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308,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405％。

2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638,5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041％；反对1,89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89％；弃权 49,385,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308,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69％。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189,8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823％；反对1,89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77％；弃权49,385,
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308,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400％。

2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681,4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122％；反对1,878,
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2％；弃权 49,362,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28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26％。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232,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157％；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362,
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28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221％。

2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859,0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349％；反对1,011,
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2％；弃权 49,052,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979,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0％。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8,410,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323％；反对1,011,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0％；弃权49,052,
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979,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807％。

2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8,176,8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59％；反对1,894,
5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82％；弃权 48,850,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778,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59％。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728,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013％；反对1,894,5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47％；弃权48,850,
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778,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240％。

三、本次会议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莫彪、达代炎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48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6月

22日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9层董事会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已于2025年6月16日以专人送达、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及列席人员。会

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李青山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达到法定人数。会议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审议的与专业机构及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

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2025年6月2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49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概述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于2025年6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

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提升公司战

略布局能力与优化资源配置，公司拟与公司董事廖朝晖、专业投资机构音波迭代私募基金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音波迭代”）及其他合伙人共同投资设立上海音波迭代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合伙份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首期

募集规模为人民币8,100万元，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合伙企业合伙份额人民币500
万元，占首期募集规模总额的6.17%。

廖朝晖为音波迭代执行董事并持有其40%股份，并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合伙企业

合伙份额人民币1,69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20.8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音波迭代及廖朝晖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与专业投资机构及关联人共同投资，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专业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注册情况

企业名称：音波迭代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DNUYAR2T
法定代表人：迮钧权

成立时间：2024年6月1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鹤望路733弄3号6层6049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廖朝晖

迮钧权

上海瑛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缔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认缴出资额（万元）

1,200
1,050
450
300
3,000

认缴比例

40%
35%
15%
10%
100%

3、主要投资领域：主要投资于具身智能及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领域。

4、登记备案情况：已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登记编码：P1074954。
5、关联关系情况：公司董事廖朝晖为音波迭代执行董事并持有其40%股份，除此之外，音波迭代

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

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经查询，音波迭代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产业基金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音波迭代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基金管理人：音波迭代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4、基金规模：人民币30,000万元

5、上市公司对基金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对本基金确认和计量，进行核算处理。

6、首期募资认缴合伙人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 计

合伙人名称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廖朝晖

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美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迮钧权

单卫东

刘玲

周远理

李婕

音波迭代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曾忠

斯琴陶雅

何琼

李炜

陈雪

沈芳怡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2000
1,69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300
30
20
20
20
10
10

8,100

出资比例

24.69%
20.86%
6.17%
6.17%
6.17%
6.17%
6.17%
6.17%
6.17%
6.17%
3.70%
0.37%
0.25%
0.25%
0.25%
0.12%
0.12%

100.000%
上述信息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出资方式：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为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2、出资期限：原则上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应分两期缴付，各期出资比例为其认缴出资额的

50%，具体以普通合伙人签发的出资缴付通知书为准。

3、投资目标：对被投资载体进行股权投资、与股权相关的投资及适用法律允许的投资，从资本收

益中为合伙人获取良好回报。

4、存续期限：初始存续期限为5年，自首次认缴首期出资到账截止日起算，其中前3年为投资期，

投资期届满后剩余期限为退出期。退出期届满后，普通合伙人有权决定将存续期限延长2次，每次1
年；之后，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顾问委员会审议通过，存续期可继续延长。

5、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具身智能及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领域，侧重早期、成长期的技术型企业。

6、退出机制：合伙企业应尽力在存续期限（包括延长期，如有）内实现所有投资项目的退出。存续

期限届满后，合伙企业即应根据协议约定进行清算。

7、基金的管理模式和决策机制：

（1）基金的合伙事务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普通合伙人音波迭代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担任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委派一名自然人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负责具体

执行合伙事务。

（2）基金设合伙人会议，由基金全体合伙人组成，由普通合伙人召集并主持。

（3）基金设顾问委员会，由不超过5名委员组成，对普通合伙人提议的利益冲突、关联交易、关键

人士替代、延长存续期限、对单一被投资载体投资超过限额、对外担保、对外举债、非现金分配等事项

进行讨论并作出批准决定。顾问委员会的所有决议须经二分之一及以上有表决权的顾问委员会委员

同意方为有效，但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4）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由普通合伙人指定的5名委员组成。投资决策委员会为最高投资决

策机构，就合伙企业的投资、投资处置及项目退出等作出决策。

8、分配与亏损分担：

（1）现金分配：可分配现金收入按如下顺序与方式进行分配：

①返还有限合伙人出资：按照各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占有限合伙人合计实缴出资额的比例

向各有限合伙人分配，使得各有限合伙人累计分配金额等于其实缴出资额；

②返还普通合伙人出资：如有余额，向普通合伙人分配，使得普通合伙人累计分配金额等于其实

缴出资额；

③门槛回报：如有余额，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各合伙人就其实缴出资额实

现按年化利率5%（单利）计算的门槛回报；

④追补：如有剩余，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其于本项下累计分配额等于第③款所述门槛回报/
80%×20%的金额；

⑤80/20分配：如有剩余，80%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20%向普通合伙人

进行分配，直至全体合伙人的累计分配金额等于其累计实缴出资额的200%；

⑥70/30分配：如有剩余，70%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30%向普通合伙人

进行分配。

（2）非现金分配：本合伙企业清算完毕之前，普通合伙人应尽其最大努力将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变

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根据普通合伙人的独立判断认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

的利益并经顾问委员会审议通过，则合伙企业可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合伙企业按照协议约定进行非现金分配的，视同对项目投资进行了处置并根据确定的非现金资

产价值按照协议约定的现金分配的原则和顺序向合伙人进行了分配。如拟分配的非现金资产为公开

交易的有价证券，以自作出分配决定前 20个证券交易日内该等有价证券的平均交易价格确定其价

值；对于其他非现金资产，普通合伙人应聘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进而确定其价值。

（3）亏损和债务承担：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根据协议规定承担。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

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本次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及关联人进行共同投资，旨在充分利用专业机构丰富的经验及资源拓

展公司的投资渠道，更好地把握新兴领域高速发展的机遇和潜在的投资机会，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二）存在的风险

1、本次投资事项尚需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基金备案等手续，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

性。

2、本次投资的产业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报期。基金

运行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

能实现预期效益或产生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督促执行事务合伙人防范投资风险，

以期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及关联人合作投资设立基金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公司能够有效控

制投资风险，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各方本着公允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认缴出资，各项权利义务明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投资事项外，公司与音波迭代未发生关联交易；公司与廖朝晖

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5万元，系公司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发放的董事薪酬。

八、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投资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2、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产业基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情形。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投资事项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制定的，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和关联人共同投资

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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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
月16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25年6月22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9层董事会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和《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乔鲁予先生召集并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廖朝晖已回避表决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2025年6月2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